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单位会员管理办法
第一章：  总  则
   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（以下简称促进会）使经民政部登记，由卫生部主管，于1989年1月正式成立的依法从事学生营养与健康事业、专业性、非营利的全国性组织。根据其宗旨和任务，为当好助手、发挥桥梁作用，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、企、事业单位，国内外专家、知名人士的参与和支持，促进科技与生产相结合，加强技术咨询，在重视产品质量与效益的前提下，支持新资源、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、利用，促进学生营养知识宣传培训、学生营养餐的发展，促进生产高质量的、适合学生需要的营养食品，以维护学生和其他消费者的利益，共同致力于学生营养和健康事业的发展。

第二章：  单位会员入会条件和程序
第一条  入会条件：凡从事学生营养与健康事业，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、热心学生公益事业的管理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，承认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章程，自愿交纳会费的，均可加入促进会，成为本会单位会员。

    第二条  入会程序：企、事业单位、社会、社会团体会员均应提交入会申请，填写《团体会员登记表》报我会，同时提交企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单位情况简介，经我会领导办公会议批准，并发给单位会员证书，即成为我会单位会员

第三章  单位会员的权利
    第三条  单位会员代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

    第四条  优先参加本会组织的一切活动。

    第五条  优先获得本会的技术咨询、培训和服务，并对本会的工作有批评、建议和监督权。

    第六条  优先获得本会有关活动的信息及资料，并可获赠当年的一份《中国学生营养报》合订本。

    第七条  单位会员可在本会所属的出版物（《中国学生健康报》）及电脑网页上宣传和展示其产品（祥见另规定）。

    第八条  优先得到本会在新产品开发、产品鉴定、产品推荐等方面的合作和支持。

    第九条  对本会作出特殊贡献的单位会员将被授予荣誉称号和奖励。

    第十条  由会员单位提出申请，经本会实地考察，具备条件者，履行相关程序后，可成为理事单位。

    第十一条  入会自愿，退会自由。

第四章  单位会员的职责
    第十二条  承认并遵守本会章程，维护本会合法权益，积极向本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信息资料。

    第十三条  按民政部有关规定，单位会员每年一次性付清会费,如果不及时交纳会费，经提示仍不缴的视为自动退会。

第十四条  加入我会的生产企业单位会员，应严格执行《食品卫生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努力开发、生产营养丰富的优质产品，不使用违反科学的广告宣传用语，误导消费者。

第十五条  积极组织、支持和参与营养与健康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教育活动。

第五章  附则
    第十六条  单位会员如有严重违法及违反本管理办法的行为，或出现重大产品质量问题，经核实后，报本会领导办公会议批准后予以除名，并向有关单位通报。

    第十七条  单位会员不得将“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”的字样印在产品外包装及其宣传印刷物品上（经正式评审由本会推荐的产品除外）。

    第十八条  本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归属“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”。

联系电话：010-64032020  010-64045672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14号  
邮    编：100009
开户名称：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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